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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邢台市公安局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072 行政许可
保安服务公司

设立许可

邢台

市公

安局

《保安服务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09 年

10月 13日国务

院令第 564 号；

条款号：第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保安服务公司设立的有关规定，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审查的审核意见，涉及公共

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审批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审核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保安服务公司设立许可

证，按规定报省公安厅审批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保安服务公司设立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保安服务公司设立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的；

0073 行政许可

保安服务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变更审核

邢台

市公

安局

《保安服务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09 年

10月 13日国务

院令第 564 号；

条款号：第十二

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审核的关规

定，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审查的审核意

见，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审批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审核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

变更许可证，按规定报省公安厅审批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保安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许可、实施监督检

查，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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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074 行政许可
设立保安培训

单位审批

邢台

市公

安局

《保安服务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09 年

10月 13日国务

院令第 564 号；

条款号：第三十

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设立保安服务培训单位的关规定，对书面

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审查的审核意见，涉及公

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审批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审核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保安培训单位设立许可

证，按规定报省公安厅审批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设立保安培训单位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设立保安培训单位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的；

9.其他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75 行政许可
民用枪支持枪

许可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枪支管理

法》；依据文号：

1996 年 7 月 5

日主席令第 72

号；条款号：第

八条、第九条、

第十条、第十一

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民用枪支持枪许可有关规定，对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审查的审核意见，涉及公共利

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审批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审核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报省公安

厅审批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民用枪支持枪个人或单位申请不予

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民枪持枪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收受他人

财物等情形的；

9.其他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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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076 行政许可
枪支、弹药运输

许可

邢台

市公

安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枪支管理

法》；依据文号：

1996 年 7 月 5

日主席令第 72

号；条款号：第

三十条

2.《射击竞技体

育运动枪支管

理办法》；依据

文号：2010 年 8

月 8日公安部

令第 12 号；条

款号：第二十八

条 、第二十九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枪支、弹药运输许可有关规定，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审查的审核意见；涉及公共

利益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枪支弹药运输许可证》，

按规定报省公安厅审批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枪支弹药运输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枪支弹药运输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收受

他人财物等情形的；

9.其他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77 行政许可

第一类、第二类

易制毒化学品

运输许可

邢台

市公

安局

《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条例》；

依据文号：2005

年 8 月 26 日国

务院令第 445

号；条款号：第

二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相关政策，对书面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照规定报省公

安厅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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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078 行政许可
爆破作业单位

许可

邢台

市公

安局

1.《民用爆炸物

品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

2006 年 5 月 10

日，国务院令第

466号；条款号：

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二条

2.《爆破作业单

位资质条件和

管理要求》；依

据文号：

GA990-2012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爆破行业发展规划，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

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审查的审核意见，组织爆破行业专家进

行材料审核、验收；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

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

证》，并进行公示。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的；

9.其他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79 行政许可

城市、风景名胜

区和重要工程

设施附近实施

爆破作业审批

邢台

市公

安局

《民用爆炸物

品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

2006 年 5 月 10

日国务院令第

466 号，2014 年

7月 29 日修正；

条款号：第三十

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爆破项目管理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

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审查的审核意见，并组织爆破行业专家

进行材料审核、验收、评估。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

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予以审批，制作发放《爆破作业项

目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营业性爆破作业项目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法人、其他组织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爆破作业项目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收受

他人财物等情形的；

9.其他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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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080 行政许可
爆破作业人员

许可

邢台

市公

安局

《民用爆炸物

品安全管理条

例》；依据文号：

2006 年 5 月 10

日国务院令第

466 号，2014 年

7月 29 日修正；

条款号：第三十

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爆破作业人员一般要求，对书面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由培训机构组织培训、面试；涉及公共利益的重

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经考试合格，省爆破专家面试合格的，作出行

政许可。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爆破作业人员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爆破作业人员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收受

他人财物等情形的；

9.其他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81 行政许可

金融机构营业

场所、金库安全

防范设施建设

方案审批及工

程验收

邢台

市公

安局

《金融机构营

业场所和金库

安全防范设施

建设许可实施

办法》；依据文

号：2005 年 11

月 23 日公安部

令第 86 号；条

款号：第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书面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金融机构营业场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

相关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批意见；组织

现场工程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

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报上一级

公安机关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应当监督、指导金融机构严格执行相关规

定、督促金融单位机构建立相应自检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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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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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行政许可 焰火燃放许可

邢台

市公

安局

《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

依据文号：2006

年 1 月 21 日国

务院令第 455

号，2016 年 2

月 6日予以修

改；条款号：第

三条、第三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书面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焰火燃放的相关政策，对书面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审批意见；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

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报上一级

公安机关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83 行政许可
机动车驾驶证

核发

邢台

市公

安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8号；条

款号：第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

例》；依据文号：

2004 年 4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

第 405 号；条款

号：第二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安机关交管业务的相关政策，对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照规定报上一

级公安机关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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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行政许可
机动车驾驶证

审验

邢台

市公

安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2003

年10月28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8号；

条款号：第二十

三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

例》2004 年 4

月 3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405 号；

条款号：第二十

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安机关交管业务的相关政策，对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照规定报上一

级公安机关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85 行政许可
机动车禁区通

行证核发

邢台

市公

安局

1.《河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办法》

2007 年 3 月 1

日施行；条款

号：第二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2004

年 5 月 1日施

行，2011 年 4

月 22 日修订；

条款号：第五

条、第三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道路交通管理相关政策和要求，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涉及公共利益

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予以审批，制作核发《机动车禁区

通行证》。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机动车禁区通行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机动车禁区通行证核发、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的；

9.其他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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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行政许可 机动车登记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2003

年10月28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8号；

条款号：第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安机关交管业务的相关政策，对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照规定报上一

级公安机关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许可个人弄虚作

假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87 行政许可
机动车检验合

格标志核发

邢台

市公

安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2003

年10月28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8号；

条款号：第十三

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

例》；依据文号：

2004 年 4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

第 405 号；条款

号：第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安机关交管业务的相关政策，对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照规定报上一

级公安机关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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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行政许可
校车驾驶资格

许可

邢台

市公

安局

《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12 年 4

月 5日国务院

令第 617 号；条

款号：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安机关交管业务的相关政策，对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照规定报上一

级公安机关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89 行政许可
举行集会游行

示威许可

邢台

市公

安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集会游行

示威法》；依据

文号：1989 年

10月 31日主席

令第 18 号；条

款号：第七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集会游行

示威法实施条

例》；依据文号：

1992 年 5 月 12

日公安部令 8

号；条款号：第

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政策，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

否同意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申

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主管机关接

到申请书后，可以通知有关机关或者单位同集会、游行、示

威的负责人协商解决问题，并可以将申请举行的时间推迟五

日。）

3.决定责任：主管机构应当在申请举行日期的二日前，将许

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书面通知其负责人。不许可的，应当说

明理由。逾期不通知的，视为许可。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照规定报上一

级公安机关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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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090 行政许可
大型群众性活

动安全许可

邢台

市公

安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

依据文号：1998

年 4 月 29 日第

九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通过，2008

年10月28日主

席令第 6号予

以修订；条款

号：第二十条

2.《大型群众性

活动安全管理

条例》；依据文

号：2007 年 8

月 29 日国务院

令第 505 号；条

款号：第十一

条、第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

当一次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告知申请人、利害

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照规定报上一

级公安机关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91 行政许可

警车、消防车、

救护车、工程救

险车的警报器

和标志灯具使

用证核准

邢台

市公

安局

1.《河北省实施

<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依

据文号：2006

年 11 月 25日，

河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第 67

号；条款号：第

九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条款

号：第十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

当一次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告知申请人、利害

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

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警报器和标志灯具使用许

可证，按照规定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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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092 行政许可
民用枪支、弹药

配购许可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枪支管理

法》；依据文号：

1996 年 7 月 5

日主席令第 72

号；条款号：第

八条、第九条、

第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民用枪支配购许可有关规定，对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审查的审核意见；涉及公共利

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核发民用枪支弹药配购证，并报上一级公安机

关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枪支弹药配购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许可企业或个人私

自使用民用枪支弹药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枪支弹药配购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收受

他人财物等情形的；

9.其他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93 行政许可

运输危险化学

品的车辆进入

危险化学品运

输车辆限制通

行区域审批

邢台

市公

安局

1.《河北省实施

<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依

据文号：2006

年 11 月 25日，

河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第 67

号；条款号：第

二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条款

号：第五条、第

三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有关规定，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

出是否同意审查的审核意见；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

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核发运输危险化学品车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限制通行区域许可证，并报上一级公安机关备案，信息

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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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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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行政许可
机动车临时通

行牌证核发

邢台

市公

安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8号；条

款号：第八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

例》；依据文号：

2004 年 4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

第 405 号；条款

号：第一百一十

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安机关交管业务的相关政策，对书面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照规定报上一

级公安机关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95 行政许可 普通护照签发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照法》；

依据文号：2006

年 4 月 29 日主

席令第 50 号；

条款号：第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对书面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护照，按照规定报省公安厅备

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超出国家规定标准收取费用的；

10.泄露因制作签发护照而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侵害公

民合法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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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行政许可

内地居民前往

港澳通行证、往

来港澳通行证

和签注签发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国公民因

私事往来香港

地区或者澳门

地区的暂行管

理办法》；依据

文号：1986 年

12 月 3 日国务

院批准，1986

年12月25日公

安部公布；条款

号：第六条、第

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对书面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港澳通行证，按照规定报

省公安厅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超出国家规定标准收取费用的；

10.泄露因制作签发港澳通行证而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

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097 行政许可

大陆居民往来

台湾通行证和

签注签发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国公民往

来台湾地区管

理办法》；依据

文号：1991 年

12月 17日国务

院令第 93 号，

2015 年 6 月 14

日予以修改；条

款号：第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对书面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往来台湾通行证，按照规

定报省公安厅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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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行政许可

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签

发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国公民往

来台湾地区管

理办法》；依据

文号：1991 年

12月 17日国务

院令第 93 号，

2015 年 6 月 14

日予以修改；条

款号：第十三

条，第二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对书面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往来台湾通行证，按照规

定报省公安厅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0099 行政许可
出入境通行证

签发

邢台

市公

安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照法》；

依据文号：2006

年 4 月 29 日主

席令第 50 号；

条款号：第二十

四条

2.《中国公民因

私往来香港地

区或者澳门地

区的暂行管理

办法》；依据文

号：1986 年 12

月 3 日国务院

批准，1986 年

12月 25日公安

部公布；条款

号：第十四条、

第二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的相关政策，对书面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受理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

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都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出入境通行证，按照规定

报省公安厅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关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

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的；

9.超出国家规定标准收取费用的；

10.泄露因制作签发出入境通行证而知悉的公民个人信

息，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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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行政许可 保安员证核发

邢台

市公

安局

《保安服务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09 年

10月 13日国务

院令第 564 号；

条款号：第十六

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进行考试，并留

存指纹等人体生物信息。

3.决定责任：作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

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审查的，报省公安厅，通过确认的，颁发

保安员证。

5.事后监管责任：对取得保安员证的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

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证书的

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

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保安员证认

定核发的；

4.从事保安员证核发认定的人民警察在保安服务活动监

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5.从事保安员证核发认定的人民警察索贿、受贿，谋取

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01 行政处罚
对扰乱公共秩

序行为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治安管理处

罚法》；依据文

号：2012 年 10

月 26 日主席令

第 67 号；条款

号：第二十三条

至二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或者下级公安

机关上报或者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公安机关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

组织调查职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

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共秩序遭到扰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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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行政处罚
对妨碍公共安

全行为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治安管理处

罚法》；依据文

号：2012 年 10

月 26 日主席令

第 67 号；条款

号：第三十条至

第三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妨碍公共安全的行为（或者下级公安

机关上报或者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公安机关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

组织调查职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

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共安全行为遭到妨碍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03 行政处罚

对侵犯公民人

身、财产权利行

为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治安管理处

罚法》；依据文

号：2012 年 10

月 26 日主席令

第 67 号；条款

号：第四十条至

第四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公安机关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

组织调查职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

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人身、财产权利遭到侵犯

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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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行政处罚
对妨害社会管

理行为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治安管理处

罚法》；依据文

号：2012 年 10

月 26 日主席令

第 67 号；条款

号：第五十条至

第七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 2.调查

责任：公安机关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

查职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社会管理行为遭到妨碍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05 行政处罚
对非法出境入

境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七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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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06 行政处罚
对协助非法出

境入境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七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0107 行政处罚

对弄虚作假骗

取签证、停留居

留证件等出境

入境证件的处

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七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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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08 行政处罚

对为外国人出

具邀请函件或

者其他申请材

料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七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0109 行政处罚

对出境后非法

前往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被遣

返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七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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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10 行政处罚

对外国人拒不

接受查验出境

入境证件；未按

规定办理出生

登记、死亡申报

的；未按规定办

理居留证件登

记事项变更；外

国人冒用他人

出境入境证件；

违反外国人住

宿登记规定；未

按规定报送外

国人住宿登记

信息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七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0111 行政处罚

对外国人擅自

进入限制区域，

情节严重的；外

国人、外国机构

拒不执行限期

迁离决定的处

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七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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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12 行政处罚

对非法居留；未

尽监护义务致

使未满十六周

岁的外国人非

法居留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七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

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0113 行政处罚

对容留、藏匿非

法入境、非法居

留的外国人；协

助非法入境、非

法居留的外国

人逃避检查；为

非法居留的外

国人违法提供

出境入境证件

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七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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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14 行政处罚

对外国人非法

就业；介绍外国

人非法就业；非

法聘用外国人

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八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0115 行政处罚

对外国人从事

与停留居留事

由不相符的活

动；违反中国法

律、法规规定不

适宜在中国境

内继续停留居

留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八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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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16 行政处罚
对弄虚作假骗

取护照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依据

文号：2012 年 6

月 30 日主席令

第 57 号；条款

号：第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0117 行政处罚

对持用伪造或

者变造的护照

或者冒用他人

护照出入国

（边）境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照法》；

依据文号：2006

年 4 月 29 日主

席令第 50 号；

条款号：第十九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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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18 行政处罚

对为他人提供

伪造、变造的护

照，或者出售护

照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照法》；

依据文号：2006

年 4 月 29 日主

席令第 50 号；

条款号：第十八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0119 行政处罚
对逾期非法居

留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国公民往

来台湾地区管

理办法》；依据

文号：1991 年

12月 17日国务

院令第 93 号；

条款号：第三十

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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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20 行政处罚
对不办理暂住

登记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国公民往

来台湾地区管

理办法》；依据

文号：1991 年

12月 17日国务

院令第 93 号；

条款号：第三十

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0121 行政处罚

对持用伪造、涂

改等无效的或

者冒用他人的

前往港澳通行

证、往来港澳通

行证、港澳同胞

回乡证、入出境

通行证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国公民因

私事往来香港

地区或者澳门

地区的暂行管

理办法》；依据

文号：1986 年

12 月 3 日由国

务院批准；条款

号：第二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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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22 行政处罚

对伪造、涂改、

转让前往港澳

通行证、往来港

澳通行证、港澳

同胞回乡证、入

出境通行证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国公民因

私事往来香港

地区或者澳门

地区的暂行管

理办法》；依据

文号：1986 年

12 月 3 日由国

务院批准；条款

号：第二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0123 行政处罚

对编造情况，提

供假证明，或者

以行贿等手段，

获取前往港澳

通行证、往来港

澳通行证、港澳

同胞回乡证、入

出境通行证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国公民因

私事往来香港

地区或者澳门

地区的暂行管

理办法》；依据

文号：1986 年

12 月 3 日由国

务院批准；条款

号：第二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出入境管理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

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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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24 行政处罚

对行人、乘车

人、非机动车驾

驶人违反道路

交通安全的处

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八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25 行政处罚

对饮酒后或者

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九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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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26 行政处罚

对公路客运车

辆载客超过额

定乘员或者违

反规定载货的；

货运机动车超

过核定载质量

或者违反规定

载客的；前两款

行为经处罚不

改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九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社会管理行为遭到妨碍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27 行政处罚

对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机构

出具虚假检验

结果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九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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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28 行政处罚

对伪造、变造或

使用伪造、变造

机动车登记证

书、号牌、行驶

证、检验合格标

志、保险标志、

机动车驾驶证

或者使用其他

车辆的机动车

登记证书、号

牌、行驶证、检

验合格标志、保

险标志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九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29 行政处罚

对非法安装警

报器、标志灯具

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九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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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30 行政处罚

对机动车所有

人、管理人未按

照国家规定投

保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强制保

险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九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31 行政处罚

对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驾驶

证被吊销或者

机动车驾驶证

被暂扣期间驾

驶机动车的；把

机动车交给未

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机动车驾

驶证被吊销、被

暂扣的人驾驶

的；造成交通事

故后逃逸，尚不

构成犯罪的；机

动车行驶超过

规定时速百分

之五十的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九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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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32 行政处罚

对驾驶拼装、已

达报废标准的

机动车道路行

驶的；对出售已

达到报废标准

的机动车的处

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一百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33 行政处罚

对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

规规定，发生重

大事故，构成犯

罪的；造成交通

事故后逃逸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一百零一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70 -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34 行政处罚

对以欺骗、贿赂

手段取得机动

车牌证、机动车

驾驶证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

依据文号：2004

年 4 月 28 日国

务院令第 405

号；条款号：第

一百零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35 行政处罚

对不能出示本

人有效驾驶证

的；驾驶机动车

与驾驶证载明

的准驾车型不

符的；饮酒、服

用国家管制的

精神药品或者

麻醉药品、患有

妨碍安全驾驶

的疾病，或者过

度疲劳仍继续

驾驶的；学习驾

驶人员没有教

练人员随车指

导单独驾驶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九十条

2.《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

依据文号：2004

年 4 月 28 日国

务院令 405 号，

根据 2017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

令 687 号修改；

条款号：第一百

零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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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36 行政处罚

对在道路两侧

及隔离带上种

植物或设置广

告牌、管线等，

遮挡路灯、信号

灯、标志，妨碍

安全视距，拒不

排除障碍的处

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一百零六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37 行政处罚

对符合暂扣和

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情形，驾驶

证被扣留后驾

驶人无正当理

由逾期未接受

处理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依据

文号：2003 年

10月 28日主席

令第 8号，根据

2011 年 4 月 22

日主席令第 47

号修订；条款

号：第一百一十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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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38 行政处罚

对未放置检验

合格标志、保险

标志或未随车

携带机动车行

驶证、驾驶证

的；未按指定的

路线、时间学习

机动车驾驶技

能的；在实习期

内未按规定粘

贴或者悬挂实

习标志的；未与

前车保持规定

安全距离的；变

道行驶影响相

关车辆正常行

驶的；遇行人未

减速、避让、让

行的；未使用安

全带的；在车

门、车厢没有关

好时行车的；悬

挂、放置妨碍驾

驶人视线的物

品的；驾驶时拨

打接听手持电

话、观看电视

的；下陡坡时熄

火、空档滑行

的；向道路上抛

撒物品的；在禁

止鸣喇叭的区

域或者路段鸣

喇叭的；未按规

定的时间、区

域、路线通行

的；驾驶摩托车

未按规定戴安

全头盔，违反规

定载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河北省实施<

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依

据文号：2006

年 11 月 25日，

河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第 67

号；条款号：第

七十五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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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39 行政处罚

对机动车驾驶

人不按交通信

号通行的；未按

规定喷涂放大

的牌号的；对机

动车喷涂、粘贴

标识或者车身

广告影响安全

驾驶的；在实习

期内驾驶法律、

法规禁止驾驶

的机动车的；不

按规定车道行

驶的；在没有划

分机动车道、非

机动车道和人

行道的道路上

未按规定通行

的；在道路上违

反规定倒车或

者在行驶时未

按规定使用灯

光的；通过交叉

路口未按规定

让行的；对机动

车载货长度、宽

度、高度超过规

定的；对违法停

车且机动车驾

驶人不在现场，

妨碍其他车辆、

行人通行的；对

机动车在非高

速公路上行驶，

超过规定的时

速不足百分之

五十的；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上

行驶，超过规定

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河北省实施<

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依

据文号：2006

年 11 月 25日，

河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第 67

号；条款号：第

七十六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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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40 行政处罚

对机动车驾驶

人驾驶未安装

机动车号牌的

机动车上道路

行驶的；对机动

车驾驶人未按

规定安装或者

故意遮挡、污损

机动车号牌的；

对机动车驾驶

人驾驶安全设

施不全或者机

件不符合技术

标准等具有安

全隐患的机动

车的；对机动车

驾驶人使用非

教练车在道路

上学习机动车

驾驶技能的；对

机动车驾驶人

服用国家管制

的精神药品或

麻醉药品、患有

妨碍安全驾驶

机动车的疾病

驾驶机动车的；

对在机动车驾

驶证被依法扣

留期间或者交

通安全违法行

为累积记分达

到满分后驾驶

机动车的；对机

动车在道路上

逆向行驶的；对

遇有前方交叉

路口交通阻塞

时违反规定进

入路口的。

邢台

市公

安局

《河北省实施<

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依

据文号：2006

年 11 月 25日，

河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第 67

号；条款号：第

七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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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41 行政处罚

对明知机动车

驾驶人饮酒乘

坐机动车的；机

动车驾驶人未

取得通行证件

在限制通行的

区域或者路段

通行的；对违反

规定安装、使用

影响道路交通

安全的光电设

备、高音喇叭、

大功率音响等

装置的；对擅自

设置或者撤除

道路临时停车

泊位，或者在停

车泊位设置停

车障碍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河北省实施<

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依

据文号：2006

年 11 月 25日，

河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第 67

号；条款号：第

七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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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42 行政处罚

对载货汽车、挂

车未按照规定

安装侧面及后

下部防护装置、

粘贴车身反光

标识的；对机动

车未按规定定

期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的；对改

变车身颜色、更

改发动机、车身

或者车架，未按

规定时限办理

变更登记的；对

机动车所有权

转移后，现机动

车所有人未按

规定时限办理

转移登记的；对

机动车所有人

办理变更登记、

转移登记，机动

车档案转出登

记地车辆管理

所后，未按照规

定时限到住所

地车辆管理所

申请机动车转

入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机动车登记

规定》；依据文

号：2008 年 5

月 27 日公安部

令第 102 号发

布，2012 年 9

月 12 日公安部

令第 124 号进

行修正；条款

号：第四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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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43 行政处罚

对擅自改变机

动车外形和已

登记的有关技

术数据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机动车登记

规定》；依据文

号：2008 年 5

月 27 日公安部

令第 102 号发

布，2012 年 9

月 12 日公安部

令第 124 号进

行修正；条款

号：第四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44 行政处罚

对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

办理补、换领机

动车登记证书、

号牌、行驶证和

检验合格标志

等业务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机动车登记

规定》；依据文

号：2008 年 5

月 27 日公安部

令第 102 号发

布，2012 年 9

月 12 日公安部

令第 124 号进

行修正；条款

号：第四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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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45 行政处罚

对买卖或者伪

造、变造《报废

汽车回收证明》

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报废汽车回

收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2001

年 6 月 13 日国

务院令第 307

号；条款号：第

二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46 行政处罚

对将报废汽车

出售、赠予或者

以其他方式转

让给非报废汽

车回收企业的

单位或者个人

的，或者自行拆

解报废汽车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报废汽车回

收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2001

年 6 月 13 日国

务院令第 307

号；条款号：第

二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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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47 行政处罚

对报废汽车、拼

装汽车上路行

驶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报废汽车回

收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2001

年 6 月 13 日国

务院令第 307

号；条款号：第

二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48 行政处罚

不按照规定为

校车配备安全

设备的；不按照

规定对校车进

行安全维护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12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

第 617 号令；条

款号：第四十六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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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49 行政处罚

驾驶校车运载

学生，不按照规

定放置校车标

牌的、不按照规

定开启校车标

志灯、不按照经

审核确定的路

线行驶的；校车

上下学生，不按

照规定在校车

停靠站点停靠

的；校车未运载

学生上道路行

驶，使用校车标

牌的、使用校车

标志灯的；驾驶

校车上道路行

驶前，未对校车

车况是否符合

安全技术要求

进行检查的；驾

驶存在安全隐

患的校车上道

路行驶的；在校

车载有学生时

给车辆加油的；

在校车发动机

引擎熄灭前离

开驾驶座位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12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

第 617 号令；条

款号：第四十八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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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50 行政处罚

对校车载人超

过核定人数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12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

第 617 号令；条

款号：第五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51 行政处罚

对机动车驾驶

人不按规定避

让校车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12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

第 617 号令；条

款号：第五十二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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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52 行政处罚

对驾驶人未取

得校车驾驶资

格驾驶校车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12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

第 617 号令；条

款号：第四十七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53 行政处罚

对使用拼装或

者达到报废标

准的机动车接

送学生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12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

第 617 号令；条

款号：第四十四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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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54 行政处罚

对使用未取得

校车标牌的车

辆提供校车服

务的；使用未取

得校车驾驶资

格人员驾驶校

车的；伪造、变

造校车标牌的；

使用伪造、变造

校车标牌的处

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12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

第 617 号令；条

款号：第四十五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55 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

指派照管人员

随校车全程照

管乘车学生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12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

第 617 号令；条

款号：第五十三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交警管理部门上

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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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56 行政处罚

对违反计算机

信息系统安全

等级保护制度，

危害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对

违反计算机信

息系统国际联

网备案制度；不

按照规定时间

报告计算机信

息系统中发生

的案件；接到公

安机关要求改

进安全状况的

通知后，在限期

内拒不改进；有

危害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的

其他行为的处

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保护

条例》；依据文

号：1994 年 2

月 18 日国务院

令第 147 号；条

款号：第二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57 行政处罚

对故意输入计

算机病毒以及

其他有害数据

危害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未

经许可出售计

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专用产品

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保护

条例》；依据文

号：1994 年 2

月 18 日国务院

令第 147 号；条

款号：第二十三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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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58 行政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

自行建立或者

使用其他信道

进行国际联网；

接入网络未通

过互联网络进

行国际联网，以

其他方式进行

国际联网；未领

取国际联网经

营许可证从事

国际联网经营

活动；个人、法

人和其他组织

用户使用的计

算机或者计算

机信息网络未

通过接入网络

进行国际联网；

进行国际联网

的专业计算机

信息网络进行

经营国际互联

网络业务、企业

计算机信息网

络和其他通过

专线进行国际

联网的计算机

信息网络，进行

外部使用；负责

专业计算机信

息网络、企业计

算机信息网络

和其他通过专

线进行国际联

网的计算机信

息网络运行的

单位，未建立网

络管理中心，健

全管理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联网

管理暂行规定

实施办法》；依

据文号：1998

年 2 月 13 日国

务院信息化工

作领导小组印

发；条款号：第

二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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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59 行政处罚

对没有申领销

售许可证而将

生产的安全专

用产品进入市

场销售；对安全

专用产品的功

能发生改变，而

没有重新申领

销售许可证进

行销售；对销售

许可证有效期

满，未办理延期

申领手续而继

续销售；对提供

虚假的安全专

用产品检测报

告或者虚假的

计算机病毒防

治研究的备案

证明，骗取销售

许可证；对销售

的安全专用产

品与送检样品

安全功能不一

致；对未在安全

专用产品上标

明“销售许可”

标记而销售；对

伪造、变造销售

许可证和“销售

许可”标记的处

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专用

产品检测和销

售许可证管理

办法》；依据文

号：1997 年 12

月 12 日公安部

第 32 号令；条

款号：第二十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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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60 行政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

利用国际联网

制作、复制、查

阅和传播煽动

抗拒、破坏宪法

和法律、行政法

规实施的；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

制度的；煽动分

裂国家、破坏国

家统一的；煽动

民族仇恨、民族

歧视，破坏民族

团结的；捏造或

者歪曲事实，散

布谣言，扰乱社

会秩序的；宣扬

封建迷信、淫

秽、色情、赌博、

暴力、凶杀、恐

怖，教唆犯罪

的；公然侮辱他

人或者捏造事

实诽谤他人的；

损害国家机关

信誉的；其他违

反宪法和法律、

行政法规的信

息的处罚。对未

经允许，进入计

算机信息网络

或者使用计算

机信息网络资

源；对未经允

许，对计算机信

息网络功能进

行删除、修改或

者增加的。

邢台

市公

安局

《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联网

安全保护管理

办法》；依据文

号：1997 年 12

月 30 日公安部

第 33 号令；条

款号：第五条、

第六条、第二十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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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61 行政处罚

对未建立安全

保护管理制度

的；未采取安全

技术保护措施

的；未对网络用

户进行安全教

育和培训的；未

提供安全保护

管理所需信息、

资料及数据文

件，或者所提供

内容不真实的；

委托其发布的

信息内容未进

行审核或者对

委托单位和个

人未进行登记

的；未建立电子

公告系统的用

户登记和信息

管理制度的；未

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删除网络

地址、目录或者

关闭服务器的；

未建立公用账

号使用登记制

度的；转借、转

让用户账号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联网

安全保护管理

办法》；依据文

号：1997 年 12

月 30 日公安部

第 33 号令；条

款号：第二十一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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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62 行政处罚
对不履行备案

职责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计算机信息

网络国际联网

安全保护管理

办法》；依据文

号：1997 年 12

月 30 日公安部

第 33 号令；条

款号：第十一

条、第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63 行政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

制作计算机病

毒；向他人提供

含有计算机病

毒的文件、软

件、媒体；销售、

出租、附赠含有

计算机病毒的

媒体；其他传播

计算机病毒的

行为；故意输入

计算机病毒，危

害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的处

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1.《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保护

条例》；依据文

号：1994 年 2

月 18 日国务院

第 147 号令；条

款号：第二十三

条

2.《计算机病毒

防治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2000

年 4 月 26 日公

安部第 51 号

令；条款号：第

五条、第六条、

第十六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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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64 行政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

向社会发布虚

假的计算机病

毒疫情；从事计

算机病毒防治

产品生产的单

位，未及时向公

安部公共信息

网络安全监察

部门批准的计

算机病毒防治

产品检测机构

提交病毒样本

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计算机病毒

防治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2000

年 4 月 26 日公

安部第 51 号

令；条款号：第

七条、第八条、

第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65 行政处罚

对未建立本单
位计算机病毒
防治管理制度；
对未采取计算
机病毒安全技
术防治措施；未
对本单位计算
机信息系统使
用人员进行计
算机病毒防治
教育和培训；未
及时检测、清除
计算机信息系
统中的计算机
病毒，计算机信
息系统造成危
害；未使用具有
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专用产
品销售许可证
的计算机病毒
防治产品，计算
机信息系统造
成危害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计算机病毒

防治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2000

年 4 月 26 日公

安部第 51 号

令；条款号：第

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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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66 行政处罚

对从事计算机

设备或者媒体

生产、销售、出

租、维修行业的

单位和个人，未

对计算机设备

或者媒体进行

计算机病毒检

测、清除工作，

并备有检测、清

除的记录的处

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计算机病毒

防治管理办法》；

依据文号：2000

年 4 月 26 日公

安部第 51 号

令；条款号：第

十四条、第二十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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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67 行政处罚

对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经营单位利用

营业场所制作、

下载、复制、查

阅、发布、传播

或者以其他方

式使用含有反

对宪法确定的

基本原则的；含

有危害国家统

一、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含有泄

露国家秘密，危

害国家安全或

者损害国家荣

誉和利益的；含

有煽动民族仇

恨、民族歧视，

破坏民族团结，

或者侵害民族

风俗、习惯的；

含有破坏国家

宗教政策，宣扬

邪教、迷信的；

含有散布谣言，

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稳定

的；含有宣传淫

秽、赌博、暴力

或者教唆犯罪

的；含有侮辱或

者诽谤他人，侵

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含有危害

社会公德或者

民族优秀文化

传统的；含有法

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依

据文号：2002

年 9 月 29 日国

务院第 363 号

令；条款号：第

十四条、第二十

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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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68 行政处罚

对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经营单位向上

网消费者提供

的计算机未通

过局域网的方

式接入互联网；

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

营单位未建立

场内巡查制度，

或者发现上网

消费者的违法

行为未予制止

并未向文化行

政部门、公安机

关举报；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经营单位

未按规定核对、

登记上网消费

者的有效身份

证件或者记录

有关上网信息；

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经

营单位未按规

定时间保存登

记内容、记录备

份，或者在保存

期内修改、删除

登记内容、记录

备份

邢台

市公

安局

《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依

据文号：2002

年 9 月 29 日国

务院第 363 号

令；条款号：第

三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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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69 行政处罚

对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利用明火照明

或者发现吸烟

不予制止，或者

未悬挂禁止吸

烟标志；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允许带入

或者存放易燃、

易爆物品；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在营业

场所安装固定

的封闭门窗栅

栏；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营业期间封堵

或者锁闭门窗、

安全疏散通道

或者安全出口；

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擅

自停止实施安

全技术措施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依

据文号：2002

年 9 月 29 日国

务院第 363 号

令；条款号：第

三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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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70 行政处罚

对网络运营者

不落实等级保

护制度的处罚；

对网络运营者

不履行网络安

全保护义务的

处罚；对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的

运营者不履行

网络安全保护

义务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依据文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主席令第 53

号；条款号：第

二十一条、二十

五条、三十三

条、三十四条、

三十六条、三十

八条和第五十

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71 行政处罚

对设置恶意程

序的处罚；对未

按规定告知、报

告安全风险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依据文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主席令第 53

号；条款号：第

二十一条、二十

五条、三十三

条、三十四条、

三十六条、三十

八条和第五十

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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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72 行政处罚

对网络运营者

不履行用户真

实身份信息核

验义务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依据文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主席令第 53

号；条款号：第

二十四条和第

六十一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73 行政处罚

对未按规定开

展网络安全检

测、风险评估等

活动的处罚；对

违法发布网络

安全信息的处

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依据文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主席令第 53

号；条款号：第

二十六条、第六

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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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74 行政处罚

对从事危害网

络安全活动的

处罚；对提供危

害网络安全活

动专门程序、工

具的处罚；对为

危害网络安全

活动提供帮助

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依据文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主席令第 53

号；条款号：第

二十七条、第六

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75 行政处罚

对网络运营者、

网络产品或者

服务提供者不

履行个人信息

保护义务的处

罚；对非法获

取、出售、向他

人提供个人信

息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依据文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主席令第 53

号；条款号：第

22 条第 3款、

第四十一条、四

十二条、四十三

条、四十四条、

六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98 -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76 行政处罚
对非法利用信

息网络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依据文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主席令第 53

号；条款号：第

四十六条、第六

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77 行政处罚

对网络运营者

不履行网络信

息安全管理义

务的处罚；对电

子信息发送、应

用软件下载服

务提供者不履

行网络信息安

全管理义务的

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依据文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主席令第 53

号；条款号：第

四十七条、四十

八条、六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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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78 行政处罚

对网络运营者

不按公安机关

要求处置违法

信息的处罚；对

网络运营者拒

绝、阻碍公安机

关监督检查的

处罚；对网络运

营者拒不向公

安机关提供技

术支持和协助

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依据文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主席令第 53

号；条款号：第

六十九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79 行政处罚
对发布、传输违

法信息的处罚

邢台

市公

安局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依据文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主席令第 53

号；条款号：第

十二条、第七十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或者下级上报或其他机关

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

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

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

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

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改造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法有关规定应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公安机关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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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180 行政确认

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提供保

安服务备案

邢台

市公

安局

《保安服务管

理条例》；依据

文号：2009 年

10月 13日国务

院令第 564 号；

条款号：第二十

三条

1.受理责任：市级公安机关通过河北省保安服务监管系统接

收信息并进行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河北省保安服务备案监管实施办法》第

五条之规定，市级公安机关对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告知其通过系统补正相关备案材

料。

3.决定责任：作出备案或者不予备案决定，法定告知（不予

备案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备案的制发送达保安服务备案证，按规定

报省公安厅审批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保安服务公司申请服务备案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备案或者超越法定职

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予备案或者不在

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保安服务备案、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收受他人

财物等情形的；

9.其他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181 其他
网络安全等级

保护备案

邢台

市公

安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

法》；依据文号：

2016 年 11 月 7

日主席令第 53

号；条款号：第

二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保

护条例》；依据

文号：1994 年 2

月 18 日国务院

令第 147 号；条

款号：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的有关规定，对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备案的审核意见，涉及公共

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是否同意备案的意见，法定告知（不予备

案审核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备案的制发送达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

案证明，按规定报省公安厅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备案或者超越法定职

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予备案或者不在

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实施监督检查，

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的；

9.其他违法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